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91號

原      告  石桂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余岱蓉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張淑華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俊豪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15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

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

要爭點共通，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

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俾達紛爭一次解

決及節省法院與當事人勞費之目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

字第97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起訴時原以石桂蘭一

人為原告，請求被告依簽立雙方發生車禍事件之和解書履行

和解契約，嗣因查明立和解書人除原告石桂蘭外尚有張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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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乃追加張淑華為原告，核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

同一，合於前開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陳俊豪於民國112年1月23日20時1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新竹縣湖口鄉

東興村中山路3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中山路3段406號

前，竟疏未注意而貿然迴轉，適原告石桂蘭騎乘原告張淑華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機車）沿

對向車道行駛而至，原告石桂蘭雖盡注意之能事，仍閃避不

及，而遭被告車輛撞擊，致原告石桂蘭受有左側手臂肱骨幹

碎裂性骨折、左側肋骨骨折等傷害。原告張淑華機車亦因此

毀損，然原告石桂蘭因年事已高，不願為此事奔走於法院，

亦求息事寧人，遂於112年12月7日，與被告以30萬元成立系

爭和解，原告石桂蘭並依約撤回對被告之刑事過失傷害告

訴，詎料，被告因原告石桂蘭撤回告訴而獲不起訴處分後，

旋即失去聯繫，原告迫於無奈，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

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

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

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可參）。按解釋契約，不能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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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契約之文字，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

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

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

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

察，以為判斷基礎。如可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

依契約計畫顯然應有訂定而漏未訂定，致無法圓滿達成契約

目的而出現漏洞者，非不得斟酌締約過程、締約目的、契約

類型、內容等關連事實，依誠信原則就契約進行補充性之解

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民事判決）。經查：

（一）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此有原告提出和

解書一紙附卷可稽（見本院第19頁），觀之系爭和解書記

載：「一、茲鑒於事出意外，雙方同意由甲方(註：指被

告)賠付乙方(註：指原告二人)體傷、財損及一切依法可

請求之損失，共計新台幣參拾萬元整（不含強制給付），

上述款項由甲方陳俊豪投保富邦產險匯入乙方指定石桂蘭

金融帳戶，雙方願息事和解。二、嗣後無論任何情形乙方

石桂蘭、張淑華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再向甲方要求其他賠償

並不得再有異議及抛棄民刑事訴訟法上一切追訴權。」等

情，足見被告確同意支付原告二人因車禍事件所生之和解

賠償金共計30萬元，而原告石桂蘭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

後，旋於112年12月9日簽立撤回告訴狀向台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撤回對於被告所提出刑事過失傷害罪嫌告訴，

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

8425號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應認

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就車禍案件所生之賠償事宜達成由

被告給付原告人身及財物上所受損害共計30萬元，原告則

抛棄對於被告主張民、刑事訴訟之權利，以求終止車禍爭

執，互相讓步所為之和解約定，洵堪認定。

　(二)至被告投保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其後未能依系爭和解書約定

理賠予原告，僅係被告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屬現實

上未能履行清償方法，無礙兩造確已成立和解契約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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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揆之上開規定，被告仍須依和解契約給付原告，故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和解金額，自屬有據。

（三）參以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

真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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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91號
原      告  石桂蘭  


訴訟代理人  余岱蓉  


原      告  張淑華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1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共通，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俾達紛爭一次解決及節省法院與當事人勞費之目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起訴時原以石桂蘭一人為原告，請求被告依簽立雙方發生車禍事件之和解書履行和解契約，嗣因查明立和解書人除原告石桂蘭外尚有張淑華，乃追加張淑華為原告，核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同一，合於前開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陳俊豪於民國112年1月23日20時1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中山路3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中山路3段406號前，竟疏未注意而貿然迴轉，適原告石桂蘭騎乘原告張淑華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機車）沿對向車道行駛而至，原告石桂蘭雖盡注意之能事，仍閃避不及，而遭被告車輛撞擊，致原告石桂蘭受有左側手臂肱骨幹碎裂性骨折、左側肋骨骨折等傷害。原告張淑華機車亦因此毀損，然原告石桂蘭因年事已高，不願為此事奔走於法院，亦求息事寧人，遂於112年12月7日，與被告以30萬元成立系爭和解，原告石桂蘭並依約撤回對被告之刑事過失傷害告訴，詎料，被告因原告石桂蘭撤回告訴而獲不起訴處分後，旋即失去聯繫，原告迫於無奈，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可參）。按解釋契約，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基礎。如可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有訂定而漏未訂定，致無法圓滿達成契約目的而出現漏洞者，非不得斟酌締約過程、締約目的、契約類型、內容等關連事實，依誠信原則就契約進行補充性之解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民事判決）。經查：
（一）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此有原告提出和解書一紙附卷可稽（見本院第19頁），觀之系爭和解書記載：「一、茲鑒於事出意外，雙方同意由甲方(註：指被告)賠付乙方(註：指原告二人)體傷、財損及一切依法可請求之損失，共計新台幣參拾萬元整（不含強制給付），上述款項由甲方陳俊豪投保富邦產險匯入乙方指定石桂蘭金融帳戶，雙方願息事和解。二、嗣後無論任何情形乙方石桂蘭、張淑華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再向甲方要求其他賠償並不得再有異議及抛棄民刑事訴訟法上一切追訴權。」等情，足見被告確同意支付原告二人因車禍事件所生之和解賠償金共計30萬元，而原告石桂蘭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旋於112年12月9日簽立撤回告訴狀向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撤回對於被告所提出刑事過失傷害罪嫌告訴，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425號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應認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就車禍案件所生之賠償事宜達成由被告給付原告人身及財物上所受損害共計30萬元，原告則抛棄對於被告主張民、刑事訴訟之權利，以求終止車禍爭執，互相讓步所為之和解約定，洵堪認定。
　(二)至被告投保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其後未能依系爭和解書約定理賠予原告，僅係被告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屬現實上未能履行清償方法，無礙兩造確已成立和解契約之認定，揆之上開規定，被告仍須依和解契約給付原告，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和解金額，自屬有據。
（三）參以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91號
原      告  石桂蘭  

訴訟代理人  余岱蓉  

原      告  張淑華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15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
    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
    要爭點共通，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
    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俾達紛爭一次解
    決及節省法院與當事人勞費之目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
    字第97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起訴時原以石桂蘭一
    人為原告，請求被告依簽立雙方發生車禍事件之和解書履行
    和解契約，嗣因查明立和解書人除原告石桂蘭外尚有張淑華
    ，乃追加張淑華為原告，核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同
    一，合於前開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陳俊豪於民國112年1月23日20時1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新竹縣湖口鄉
    東興村中山路3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中山路3段406號
    前，竟疏未注意而貿然迴轉，適原告石桂蘭騎乘原告張淑華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機車）沿
    對向車道行駛而至，原告石桂蘭雖盡注意之能事，仍閃避不
    及，而遭被告車輛撞擊，致原告石桂蘭受有左側手臂肱骨幹
    碎裂性骨折、左側肋骨骨折等傷害。原告張淑華機車亦因此
    毀損，然原告石桂蘭因年事已高，不願為此事奔走於法院，
    亦求息事寧人，遂於112年12月7日，與被告以30萬元成立系
    爭和解，原告石桂蘭並依約撤回對被告之刑事過失傷害告訴
    ，詎料，被告因原告石桂蘭撤回告訴而獲不起訴處分後，旋
    即失去聯繫，原告迫於無奈，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
    ，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
    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可參）。按解釋契約，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
    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
    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
    為判斷基礎。如可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
    計畫顯然應有訂定而漏未訂定，致無法圓滿達成契約目的而
    出現漏洞者，非不得斟酌締約過程、締約目的、契約類型、
    內容等關連事實，依誠信原則就契約進行補充性之解釋（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民事判決）。經查：
（一）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此有原告提出和
      解書一紙附卷可稽（見本院第19頁），觀之系爭和解書記
      載：「一、茲鑒於事出意外，雙方同意由甲方(註：指被
      告)賠付乙方(註：指原告二人)體傷、財損及一切依法可
      請求之損失，共計新台幣參拾萬元整（不含強制給付），
      上述款項由甲方陳俊豪投保富邦產險匯入乙方指定石桂蘭
      金融帳戶，雙方願息事和解。二、嗣後無論任何情形乙方
      石桂蘭、張淑華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再向甲方要求其他賠償
      並不得再有異議及抛棄民刑事訴訟法上一切追訴權。」等
      情，足見被告確同意支付原告二人因車禍事件所生之和解
      賠償金共計30萬元，而原告石桂蘭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
      ，旋於112年12月9日簽立撤回告訴狀向台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撤回對於被告所提出刑事過失傷害罪嫌告訴，亦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4
      25號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應認兩
      造確於112年12月7日就車禍案件所生之賠償事宜達成由被
      告給付原告人身及財物上所受損害共計30萬元，原告則抛
      棄對於被告主張民、刑事訴訟之權利，以求終止車禍爭執
      ，互相讓步所為之和解約定，洵堪認定。
　(二)至被告投保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其後未能依系爭和解書約定
      理賠予原告，僅係被告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屬現實
      上未能履行清償方法，無礙兩造確已成立和解契約之認定
      ，揆之上開規定，被告仍須依和解契約給付原告，故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和解金額，自屬有據。
（三）參以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
      真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91號
原      告  石桂蘭  

訴訟代理人  余岱蓉  

原      告  張淑華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1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共通，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俾達紛爭一次解決及節省法院與當事人勞費之目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起訴時原以石桂蘭一人為原告，請求被告依簽立雙方發生車禍事件之和解書履行和解契約，嗣因查明立和解書人除原告石桂蘭外尚有張淑華，乃追加張淑華為原告，核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同一，合於前開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陳俊豪於民國112年1月23日20時1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中山路3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中山路3段406號前，竟疏未注意而貿然迴轉，適原告石桂蘭騎乘原告張淑華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機車）沿對向車道行駛而至，原告石桂蘭雖盡注意之能事，仍閃避不及，而遭被告車輛撞擊，致原告石桂蘭受有左側手臂肱骨幹碎裂性骨折、左側肋骨骨折等傷害。原告張淑華機車亦因此毀損，然原告石桂蘭因年事已高，不願為此事奔走於法院，亦求息事寧人，遂於112年12月7日，與被告以30萬元成立系爭和解，原告石桂蘭並依約撤回對被告之刑事過失傷害告訴，詎料，被告因原告石桂蘭撤回告訴而獲不起訴處分後，旋即失去聯繫，原告迫於無奈，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和解契約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可參）。按解釋契約，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基礎。如可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有訂定而漏未訂定，致無法圓滿達成契約目的而出現漏洞者，非不得斟酌締約過程、締約目的、契約類型、內容等關連事實，依誠信原則就契約進行補充性之解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民事判決）。經查：
（一）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此有原告提出和解書一紙附卷可稽（見本院第19頁），觀之系爭和解書記載：「一、茲鑒於事出意外，雙方同意由甲方(註：指被告)賠付乙方(註：指原告二人)體傷、財損及一切依法可請求之損失，共計新台幣參拾萬元整（不含強制給付），上述款項由甲方陳俊豪投保富邦產險匯入乙方指定石桂蘭金融帳戶，雙方願息事和解。二、嗣後無論任何情形乙方石桂蘭、張淑華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再向甲方要求其他賠償並不得再有異議及抛棄民刑事訴訟法上一切追訴權。」等情，足見被告確同意支付原告二人因車禍事件所生之和解賠償金共計30萬元，而原告石桂蘭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旋於112年12月9日簽立撤回告訴狀向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撤回對於被告所提出刑事過失傷害罪嫌告訴，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425號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應認兩造確於112年12月7日就車禍案件所生之賠償事宜達成由被告給付原告人身及財物上所受損害共計30萬元，原告則抛棄對於被告主張民、刑事訴訟之權利，以求終止車禍爭執，互相讓步所為之和解約定，洵堪認定。
　(二)至被告投保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其後未能依系爭和解書約定理賠予原告，僅係被告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屬現實上未能履行清償方法，無礙兩造確已成立和解契約之認定，揆之上開規定，被告仍須依和解契約給付原告，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和解金額，自屬有據。
（三）參以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